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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民发〔2025〕38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 

 

章煦春、丁树哲、王佳韵等代表： 

你们提出的关于《通过立法完善浦东新区社区居民委员

会指定监护制度的书面建议》（第 075110 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

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“以浦东法规的形式制定《浦东新区社区居民

委员会指定监护若干规定》” 

由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居（村）民委

员会”）或者民政部门为特殊群体指定监护人，不仅是《民

法典》赋予的责任，更是国家社会文明进步和基层治理水平

现代化的体现，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、完善政府治

理与公共服务体系。在我国社会年龄结构转变、人口老龄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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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剧的背景下，诸位代表提出的，关于对居民委员会在指定

监护中的职责、程序以及与司法鉴定机构、人民法院的衔接

等作出明确规定的建议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精准反映社会

治理中的难点痛点，有十分的必要性。 

据悉，民政部、上海市民政局等部门已在研究推进建立

健全民政部门履行监护相关职责的制度体系，从顶层设计出

发，整体谋划提升民政部门依规履责水平。接下来，区民政

局将切实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对接，加强对属地街镇、居

（村）民委员会的工作指导，积极落实相关政策法规，推动

民政部门法定监护制度闭环。同时，结合浦东新区指定监护

案例的实际特点和具体情况，进一步加强与区人民法院、区

司法局、区委社会工作部等部门的实践交流与工作研讨，研

究对上级部门规章进行变通或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必要性

和可行性。 

二、关于“明确无争议监护和有争议监护的处理机

制” 

截至目前，为加强基层治理、回应社会关切，浦东新区

已着手开展了部分基层实践。如去年以来，区委社会工作部

联合区人民法院、区司法局在新区全域开展了社区巡回审判

赋能基层治理工作。其中，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惠南法庭开展

了优化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指定监护人诉讼流程的探

索试点，在解决当前存在的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流程冗长、费

用高昂、监护人员指定难等问题上进行了实践探索，积累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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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推广的处理经验。 

下一步，针对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专业短板、

操作困境等问题，区民政局计划会同区人民法院、区委社会

工作部、区司法局以及属地街镇等多部门，共同研商指定监

护制度落地的堵点、痛点，梳理相关法律政策依据及操作路

径。对于无争议监护（如亲属已协商一致等情况），列明监

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基本条件，明确由居（村）民委员会指定

监护人的基本流程、开具监护证明的适用范围等内容，形成

符合居（村）实际情况的完善高效、具有操作性的相关制度。

而对于有争议监护，再由居（村）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引导

当事人进入司法程序，通过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判，以案件分

流、分类处理，实现司法、行政资源的高效合理分配和被监

护人权益的及时保障。 

三、关于建立与司法机关的联动和支持机制 

（一）关于“完善居委会与法院的联动”。 

去年以来，为进一步推动无/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以

及指定监护人案例在新区面上的推广应用，浦东新区人民法

院起草了《认定行为能力、指定监护人工作流程》《认定行

为能力诉讼指南》等文件，着重明确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区

人民法院、区残联等部门的工作衔接。去年底，区委社会工

作部会同区人民法院、区司法局，组织包括区民政局在内的

多个部门以及陆家嘴街道、北蔡镇、惠南镇等街镇，共同研

商了区法院提出的进一步优化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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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监护人流程的建议，为推动制度落地进行了积极探索。 

下一步，区民政局将积极回应有关部门提出的落地建议，

会同区人民法院对涉老监护争议、未成年人监护缺失、残疾

人监护人变更难等问题提出应对方案和系统化解决路径，通

过发布诉讼指南、典型案例、审判白皮书等方式加强对居（村）

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规范指引。 

（二）关于“引入司法鉴定支持”。 

民事行为能力司法鉴定是法院通过专业机构评估当事

人是否具有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能力的法定程序，也是依

据《民法典》实施指定监护、财产处分等行为的前提。据统

计，新区近三年指定监护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，被监护

人以老年人群体为主，并大量伴有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程序。

除失智失能老年人的监护问题外，残疾人申请换证或初次评

残时，也会涉及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及监护人重新确认问题、

伤残等级评定结论与民事行为能力司法鉴定衔接互认问题

等。但在当前，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民政部门与司法鉴定机

构间的衔接，司法鉴定结果与法院司法宣告间的衔接还不够

顺畅，影响着居（村）民委员会指定监护的可操作性及合法

有效性。 

由于个人或家属一般不能作为民事行为能力认定的司

法鉴定委托主体，下一步，区民政局将会同区人民法院、区

委社会工作部、区司法局等部门，进一步梳理对于无争议监

护或初次评残等情况，由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应居（村）民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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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依法协助委托鉴定路径。对于有争议监护或涉及财产处

置等情况，则由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民政部门协助引导当事

人进入司法程序。 

四、关于居村委会能力建设和社会协同机制 

（一）关于加强“社区居委会能力建设”。 

居（村）民委员会作为最贴近群众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

织，对辖区居（村）民的家庭情况和监护需求有更直观清楚

的了解，由当事人就近向居（村）民委员会提出指定监护人

的申请，既符合“社区发现—政府介入—司法保障”的逻辑

链条，也有利于降低居（村）民维权成本、及时保障被监护

人权益。接下来，区民政局将加强对相关政策法规、操作流

程的宣传推广和工作指导，加强居（村）民委员会能力建设。

从加强社会基层治理、维护社会稳定角度，会同区委社会工

作部、区人民法院、区司法局等多部门，着力在全区面上优

化推广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指定监护人流程的做法，实

现“审判一件、化解一批、教育一方、治理一域”的放大效

用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。 

（二）关于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机制。 

对指定监护人履职情况进行多方监督、对监护不当的及

时变更监护人是保障被监护人权益的“后半篇文章”。接下

来，区民政局将根据民政部、市民政局等部门的工作要求以

及浦东新区工作实际，积极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机制，加强专

业服务供给，积极培育、引导专业机构、社会组织等提供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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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服务，建立专业机构库，增强履职能力，加强依法履职的

监督和管理。 

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 

浦东新区民政局 

2025 年 5 月 9 日 

 

 

联系人姓名：杨慧姗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38583041 

联系地址：成山路 990号 412室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200125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抄送：区人大办、区政府办公室 

浦东新区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5月 12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